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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财政局支持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有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迪庆州财政局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省级财政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决策部署。在州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遵循精简高效、响应及时、主动服务、保障到位、应急有力的原则，全力以赴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经费的保障工作。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财政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组织各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原则要求，坚决贯彻落实防控工作部署，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做好联防联控工作。州级财政紧急安排应急处置补助资金600万元，要求各县（市、区）财政部门积极落实好属地责任，足额安排资金，全力做好防控经费保障。

主动担当作为，立足职能职责。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强组织领导，要求各县（市、区）财政局、卫生健康委积极落实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政策，切实加强防控经费监管，确保资金安全高效。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防治补助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精神，为加强和规范疫情防控防治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求各县（市、区）财政局、卫健局及州属有关单位认真履行好各自职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增强做好疫情防控防治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急迫感，统筹安排使用好各级财政补助资金，督促各用款单位加快疫情防控防治资金支出进度，严格执行日报工作制度，加快疫情防控防治设备和物资采购工作进度。同时，向省财政厅报送疫情防控防治保障政策和经费投入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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